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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自然资规发〔2019〕36号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，集聚区、高新区分局： 

根据《省发展改革委等 9 部门关于印发〈全面推行区域评估

的实施意见〉》（浙发改投资〔2019〕253 号）和《浙江省自然资

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的通知》（浙自

然资规〔2019〕9 号）等要求，在全省全面推行区域评估，建立

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管理白名单制度，相关任务已纳入省政府

对各市、省厅对市局以及市局对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（分局）、集聚区、高新区分局的年度考核。为切实做好我市

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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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内容 

根据省厅有关文件要求，本次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工

作以县域为单位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

委托专业技术单位按照规定的技术要求统一开展（集聚区、高新

区分局单独开展，同时涉及各个分区范围要与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加强沟通衔接），编制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，确定

特定区域需要压覆的矿产资源。对以往已经完成压覆调查的，需

在补充资料后根据省厅最新要求重新编写调查报告。特定区域压

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完成后及时做好验收工作，数据库汇交省地

质调查院验收。 

特定区域是指市、县(市、区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以下简称

“规划”）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和省级及以上各类经济技术

开发区（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产业集聚区等）、

特色小镇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集中连片开发区域。

特定区域范围（四至范围拐点坐标）由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或

特定区域管理机构提出并报经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认。压覆

范围由受委托开展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的专业技术单位根据用地

范围和影响范围提出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特定区域管理

机构商议确定。特定区域应包括省政府推行区域评估制度的各类

平台，各类平台名单需与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加强对接。调查报告

对调查区域是否压覆矿产资源、是否需要压覆评估做出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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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分工 

本次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分压覆调查和压

覆评估两个阶段。压覆调查由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（含集聚

区、高新区）组织实施；压覆评估由特定区域的管理机构委托专

业技术单位编制压覆评估报告，由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（含

集聚区、高新区）组织审查，确需压覆的由管理机构向省厅申请

办理压覆登记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1、制定工作方案（7 月 15 日前）。 

制定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

工、工作内容和工作路径。 

2、调查项目立项（7 月 30 日前）。 

会同发改、财政等部门，通过增加项目预算或调整部门预算

等方式，保障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项目资金。 

3、确定实施主体（8 月 15 日前）。 

通过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等公开方式确定特定区域压覆

矿产资源调查技术单位。会同发改部门、各平台有关管理机构确

定各类平台具体名称、范围等基础信息。 

4、开展压覆调查（8 月 30 日前）。 

会同实施单位根据省厅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技术要

求开展压覆矿调查工作。其中省级及以上平台，在 2019年 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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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前完成；省级以下平台在 2019 年底前完成。有条件的地区，

一次性完成全域调查。 

5、开展压覆评估（11 月 30 日前）。 

经压覆调查需要压覆矿产资源的特定区域，各地要督促指导

该特定区域的管理机构统一做好压覆矿产资源评估，办理压覆矿

产资源审批（核）登记。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工作，省级及以上平

台在2019 年底前完成；省级以下平台在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1、加强领导。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是列入

2019 年度“最多跑一次”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已纳

入省、市、县自然资源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，对不能按时完成

调查工作的或质量不符合要求的，一律予以扣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，集聚区、高新区分局要高度重视，

加快启动，全程配合调查实施单位做好工作方案制定、资料收集、

调查报告编写等各项工作，特别是调查区域确定、调查范围的确

定、已做压覆登记储量矿产资源压覆结论确定等核心问题要仔细

论证，不得由调查实施单位独立确定。 

2、加强协调。本次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时

间紧、任务重，对加快最多跑一次改革、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效率具有重要意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，

集聚区、高新区分局要加强内部相关科室的沟通，同时要充分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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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有关部门、平台管理机构的意见，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

性。 

3、加强监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，

集聚区、高新区分局要落实专人加强对区域调查工作进度和质量

的全程监控。对调查、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指导、

协调解决。各调查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省厅制定的特定区域压覆

矿产资源调查技术要求开展调查工作，按照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

源调查、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编写提纲要求等编制有关文本和

数据库，及时上交省厅。 

 

 

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

2019 年 7月 9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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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台州市发改委，台州市财政局。 

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2019 年 7月 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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